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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宋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世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荣正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355,334,281.46 2,292,292,688.84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96,402,723.73 1,665,687,309.09 1.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3,115,711.58 -62,541,706.1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55,908,780.06 140,041,751.06 11.3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36,668,074.64 14,155,734.50 15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44,787.48 7,508,340.60 244.2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2.18 0.85

增加

1.3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756 0.0292 158.9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756 0.0292 158.9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9,1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头草原糖业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0 152,717,960 31.49

质押

15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市实创经济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

0 85,404,925 17.61

质押

18,64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

限公司

0 25,332,728 5.22

质押

16,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莞信托有限公

司

－

东莞信托

·

汇

信

－

金百合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0 6,060,000 1.25

未知 未知

杜成强

-615,

090

2,384,910 0.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何秀婉

0 2,305,700 0.4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丹

0 2,109,901 0.4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红

1,355,

000

1,355,000 0.2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少华

-80,

000

1,231,830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彭军

100,000 1,200,000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包头草原糖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52,717,960

人民币普通股

152,717,960

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 85,404,925

人民币普通股

85,404,925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

25,332,728

人民币普通股

25,332,728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

东莞信托

·

汇信

－

金百合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0,000

杜成强

2,384,910

人民币普通股

2,384,910

何秀婉

2,30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5,700

姜丹

2,109,901

人民币普通股

2,109,901

李红

1,3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5,000

杨少华

1,231,83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830

彭军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3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

（

国资产权

[2013]359

号

《

关于包头华资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

同意包头市国资委将持有草

原糖业

100%

国有产权整体转让给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

，

草原糖业不再符

合国有股界定条件

，

同意取消草原糖业证券帐户的

"SS"

标识

。

至此

，

前三大

股草原糖业

、

实创经济

、

北普实业存在关联关系

，

其余股东

、

公司未知其关

联关系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1,433,281.68 3,495,016.44 227.13

本期母公司白砂糖销售业务增加所致

。

应收利息

4,855,132.22 -100.00

本期母公司收回利息所致

。

应收股利

16,008,000.00 100.00

本期应收华夏银行分得的现金红利

存货

38,889,370.37 81,358,837.61 -52.20

本期母公司白砂糖销售增加所致

。

长期待摊费用

11,276,233.22 17,415,303.22 -35.25

本期摊销所致

。

预收款项

3,498,550.57 23,662,592.94 -85.21

本期预收糖款减少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

2,746,379.20 16,881,289.95 -83.73

本期缴纳社保所致

。

其他应付款

36,563,696.87 15,619,588.33 134.09

主要系母公司往来增加所致

。

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73,529.84 196,995.88 -62.67

主要系本期营业税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

销售费用

2,007,140.39 3,105,165.02 -35.36

本期维修

、

办公

、

运输工等减少所致

。

财务费用

23,204,930.18 8,764,424.97 164.76

本期长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

投资收益

112,434,968.21 81,981,027.39 37.15

本期恒泰证券利润增加和持有至到期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收入

10,823,287.16 246,733.98 4,286.62

本期政府补贴所致

。

营业外支出

11,736.40 -100.00

本期未发生滞纳金

、

罚金所致

。

所得税费用

121,153.14 219,392.26 -44.78

本期由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所致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2年8月，经包头市政府研究，决定将包头市国资委持有我公司大股东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100%的国有产权进行公开挂牌整体转让，经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

等有权部门审核确认，最终确认收购人为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 该收购人在公告的《要约收购报告

书》中承诺如下：

（一）、关于与上市公司实行“五分开”的承诺

1、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 保证不发生占用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2、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

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3、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

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股东大会、

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二）、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承诺

1、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

2、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收购人承诺：“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

不再投资其他与上市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或经营其他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进

行其他与上市公司具有利益冲突或竞争性的行为，以保障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

3、为了将来尽量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收购人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其关联方与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将尽可能避免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上市公

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4、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造成损失，由本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37号—金融工具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公司

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因此对公司2013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股权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的期末数进行会计处理并追溯调整，具体数

额如下：长期股权投资减少29,888,998.45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29,888,998.45元。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北京融汇

中糖电子

商务有限

公司

公司持有

2%

的股

权

0 -600,000.00 600,000.00 0

包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持有

0.67%

的股权

0 -27,288,998.45 27,288,998.45 0

上海华疆

商贸有限

公司

公司持有

20%

的

股权

0 -2,000,000.00 2,000,000.00 0

合计

- 0 -29,888,998.45 29,888,998.45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仅对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3.5.2其他

公司通过子公司上海华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华疆商贸有限公司200万股股权，占其注册资

本的20%。 由于公司没有派驻董事、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在该公司任职，也没有参与该公司的财务和经

营决策，故对该公司不能形成重大影响。 因此，在2013年前，公司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一直采用成本法核

算。 根据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不能按市场报价公允价值等可靠

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照金融工具进行核算”的要求，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证券代码：

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18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电

话及书面表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以现场加通讯方式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七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其议定事项，

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临2014-019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上海华疆商贸有限公司在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后列入金融工具核算的议案》。

公司通过子公司上海华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华疆商贸有限公司200万股股权， 占其注册资

本的20%。 由于公司没有派驻董事、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在该公司任职，也没有参与该公司的财务和经营

决策，故对该公司不能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在2013年前，公司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一直采用成本法核算。

根据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不能按市场报价公允价值等可靠计量

的权益性投资按照金融工具进行核算”的要求，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编号：临

2014-019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

2014

年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会计准则，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

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和调整。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仅对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半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不产生任何影响。

201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在

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

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 属 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权益

(+/-)

北京融汇中糖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

2%

股权

0 -600,000.00 600,000.00 0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持有

0.67%

股权

0 -27,288,998.45 27,288,998.45 0

上海华疆商贸有限

公司

本公司持有

20%

股权

0 -2,000,000.00 2,000,000.00 0

合计

0 -29,888,998.45 29,888,998.45 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半年度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

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产

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20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表决

监事三人，实际表决监事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其议定事

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准则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全票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1、监事会审核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时，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定。

3、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

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朱保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平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山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453,284,086.14 10,745,325,112.24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10,813,303.05 4,083,773,602.66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

2.7887 2.6418 5.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380,413.22 573,743,822.84 11.2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0.4130 0.3712 11.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564,125,226.15 4,371,111,988.20 2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147,545.57 257,816,760.11 1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149,201.83 238,640,711.49 1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19% 6.44%

增加

0.7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961 0.1668 17.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961 0.1668 17.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1,989.81 -514,382.94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142,433.33 62,000,436.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2,865,405.53 5,704,477.59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以及持有和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10,235.82 2,908,292.6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50,481.28 -32,075.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5,974,059.57 -10,773,580.73

上述项目对所得税的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7,673,639.63 -29,294,823.03

上述项目中少数股东应享有的部

分

合计

16,041,412.37 29,998,343.7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780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增减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

司

- 742,415,520 48.03% -

质押

588,1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鸿信行有限公司

- 254,391,840 16.46% -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

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780,846 14,780,846 0.96% -

未知

-

未知

赵熙逸

- 9,602,848 0.62% -

未知

-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3,515,000 9,295,000 0.60% -

未知

-

未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94,640 7,094,640 0.46% -

未知

-

未知

韩朝东

5,817,400 5,817,400 0.38% -

未知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048,016 5,048,016 0.33% -

未知

-

未知

杨素英

3,000,000 3,000,000 0.19% -

未知

-

未知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金狮

93

号资金信托合

同

- 2,680,000 0.17% -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742,415,520

人民币普通股

742,415,520

鸿信行有限公司

254,391,840

人民币普通股

254,391,840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780,846

人民币普通股

14,780,846

赵熙逸

9,602,848

人民币普通股

9,602,84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9,2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5,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94,640

人民币普通股

7,094,640

韩朝东

5,817,400

人民币普通股

5,817,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48,016

人民币普通股

5,048,016

杨素英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金狮

93

号资金信托合同

2,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

、

二名股东具有关联关系

，

为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第一

、

二名股东与第三至

第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知第三至第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亦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主要会计科目 日期

/

金额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979,082,895.12 1,249,225,113.05 58.42%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发行短融所致

其他应收款

68,743,767.75 48,237,484.62 42.51%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业务预支款及应收

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76,931,515.94 437,214,371.75 31.96%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及子公司丽珠集团新增投

资所致（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

算 ）

短期借款

677,630,963.80 491,084,453.79 37.99%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62,102,841.30 23,657,278.57 162.51%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20,707,158.15 11,690,090.70 77.13%

主要系由本公司代为支付的个别股东之股利暂未发

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890,670.00 200,101,580.00 -94.06%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借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00,000,000.00 0.000.00.-0.0055-----------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及子公司丽珠集团发行短融所致

长期借款

362,264,200.00 191,568,600.00 89.10%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本期借款增加所

致

递延收益

181,733,032.04 137,538,158.16 32.13%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本期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8,428,282.55 5,052,354.50 66.82%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风雷电力本期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利润表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营业成本

2,267,701,113.51 1,674,426,057.58 35.43%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销售增加带来营业

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1,989,683.49 41,166,992.21 99.16%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计提短融利息及子公司丽

珠集团本期利息支出及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384,328.52 15,311,393.94 248.66%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存货跌价损失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50,137.06 -3,528,802.13 -47.57%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所持股票市值变化

所致

投资收益

23,782,337.83 12,874,305.00 84.73%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收到银河证券分红 、子公司丽珠集

团处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联营企业金冠电力

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16,227,723.18 11,134,183.98 45.75%

主要系本公司之联营企业金冠电力本期利润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65,982,377.53 42,798,630.29 54.17%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政府补助收入增加

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132,059.09 -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丽珠集团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767,528.75 18,775,791.98 47.89%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出口退税增加

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680,176,547.61 1,132,739,442.59 48.33%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采购增加所致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750,268.92 46,725,339.60 -87.69%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去年同期部分股票

等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190,433.43 892,281.75 369.63%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本期收到银河证券分红款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7,586,650.50 472,808.00 1504.59%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处置固定资产收回

的现金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752,504.04 7,899,295.32 86.76%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收到的银承保

证金和信用证保证金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8,254,995.09 ---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及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

团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3,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方予去年同期收到少数

股东注册资本金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900,000,000.00 400,000,000.00 125.00%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发行短融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12,763,971.88 1,081,779,846.06 -43.36%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偿还借款减少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672,000.00 369,223.85 82.00%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本期发行短融费用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62,487,878.14 48,621,239.35 1673.89%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发行短融 ，及本公司之子公

司丽珠集团本期偿还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履行情况

健康元药

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与发行

“

11

健

康元

”

相关的

承诺

根据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

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做出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

1

、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

施

；

3

、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2011

年

10

月

28

日

，

本债券存

续期间

持续履行中

深圳市百

业源投资

有限公司

发行时所作

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于本公司设

立后

，

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亦促使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

司控制的子公司

、

分公司不从事构成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活动

，

包括但不限于研制

、

生产和销售与本公司研制

、

生

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任何产品

，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本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2001

年

4

月

30

日

，

长期

持续履行中

本公司

对所持丽珠

集团限售股

获得流通权

时的承诺

1

、

本公司转让所持丽珠集团解除限售流通股时

，

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

[2008]15

号

）

相关规定

；

2

、

如果本公司存在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所持丽珠集团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以上的

，

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

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丽珠集团对外披露出售提示公告

。

2008

年

12

月

17

日

，

长期

持续履行中

本公司 股份限售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丽珠集团

）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事宜

（

以下简称

：

B

转

H

项目

），

为

充分保障上述事项的顺利完成

，

依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要求

，

本

公司与丽珠集团签署相关承诺文件

，

具体承诺如下

：

1

、

自丽珠集团

B

转

H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司持有丽珠集团

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证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

满

6

个月之日期止期间

（“

首个限制期

”），

本公司不得出售在上

市文件中所列由本公司实益拥有的丽珠集团证券

，

或就该等由

本公司实益拥有的证券订立任何协议出售证券

，

或设立任何选

择权

、

权利

、

利益或产权负担等

；

2

、

在首个限制期届满当日起计的

6

个月内

，

本公司不得出

售在上市文件所列由本公司实益拥有的证券

，

或就该等证券订

立任何协议出售有关证券

，

或设立任何选择权

、

权利

、

利益或产

权负担

，

以致本公司在出售该等证券

、

或行使或执行有关选择

权

、

权利

、

利益或产权负担后不再成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

3

、

自丽珠集团

B

转

H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司持有丽珠集团

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证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

满

12

个月之日期止期间

，

将本公司名下实益拥有的丽珠集团证

券质押或押记予认可机构

（

按

《

银行业条例

》（

香港法例第

155

条

）

的涵义

）

作受惠人以取得真诚商业贷款

，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

丽珠集团该项质押或押记事宜以及所质押或押记的该等证券

数目

；

4

、

自丽珠集团

B

转

H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司持有丽珠集团

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证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

满

12

个月之日期止期间

，

本公司接到上述

3

中有关承押人或承

押记人的指示

（

不论是口头或书面

），

指任何该等用作质押或押

记的丽珠集团证券将被沽售

，

本公司将立即将该等指示内容通

知丽珠集团

。

2014

年

1

月

10

日

，

6-12

个月

持续履行中

深圳市百

业源投资

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

本公司

解决同业竞

争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丽珠集团

）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事宜

（

以下简称

：

B

转

H

项目

），

为

充分保障上述事项的顺利完成

，

依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要求

，

本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与丽珠集团签署相关承诺

文件

，

具体承诺如下

：

1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与丽珠集团不时的药品研究

、

开发

、

生产和

销售业务存在竞争或存在潜在竞争的业务

（

以下简称为

“

受限

制业务

”）。

为清楚计

，

受限制业务的范围不涉及本公司股东股

东

、

实际控制人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

司于相关承诺函日期当天正在研发

、

制造及销售的产品

；

2

、

如果本公司股东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

司或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发现任何与受限制业

务构成竞争关系的新业务机会

，

应立即书面通知丽珠集团

，

并

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将该业务机会首先提供给丽珠集

团

。

如丽珠集团放弃该业务机会时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

、

本公司或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可按不优

越于提供给丽珠集团的条款和条件接受该业务机会

；

3

、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拟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

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与受限制业务直接或间接

构成及潜在构成竞争关系的资产和业务时

（

以下简称

“

该等出

售及转让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

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将向丽珠集团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

提供优先受让权

。

如丽珠集团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时

，

本公司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或及本公司除丽

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向其它第三方作出该等出售及转让时

的主要条款不可以优越于提供给丽珠集团的条款

；

4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以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企业不会利用与丽珠集团股

东的关系或者以丽珠集团股东的身份

，

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损

害丽珠集团及其他股东权益的任何事务

；

5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不会且促使其联系人

（

丽

珠集团除外

）

不会直接或间接

：

（

1

）

在任何时间诱使或尝试诱使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终止受雇于丽珠集团或作为丽珠集

团的员工或顾问

（

以适用者为准

），

而不论该人士之有关行动是

否有违该人士的雇佣合约或顾问合约

（

如适用

）；

（

2

）

在任何人士终止担任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后的三年内

，

雇用该人士

（

在相关承诺函

出具日当天为本公司或

/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

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之人士除外

），

而该人士拥有或可

能拥有关于受限制业务的任何机密资料或商贸秘密

；

（

3

）

单独或联同任何其他人士透过或作为任何人士

、

商号

或公司

（

与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竞争者

）

的经理

、

咨询人

、

顾

问

、

雇员或代理人或股东

，

向与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进行业

务的任何人士招揽或游说或接纳订单或进行业务

，

或对任何与

丽珠集团进行交易或正就受限制业务与丽珠集团磋商的人士

，

游说或怂恿其终止与丽珠集团的交易或缩减其正常与丽珠集

团进行的业务额

，

或向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征求更有利的交

易条款

。

6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承诺

：

（

1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允许及促使有关联系人

（

丽珠集团除外

）

允许丽珠集团的独立董事最少每年审阅一次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遵守本承诺函

的情况

；

（

2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须提供丽珠集团独立董

事年度审阅及执行本承诺函的一切所需资料

；

（

3

）

允许丽珠集团透过年报或公布披露经丽珠独立董事审

阅有关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

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遵守及执行本承诺函事项的决定

；

（

4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

（

并代表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

）

须每年向丽珠

集团提供有关遵守本承诺函条款的确认书

，

以供丽珠集团载入

其年报

。

7

、

自相关承诺函出具日起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承诺承担因本公司

（

或本公司除丽珠集

团外的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的联系人

）

违反相关承诺函任何条

款而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

。

8

、

上述承诺至发生以下情形时终止

（

以较早为准

）：

（

1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及

本公司任何控股子公司不再成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

（

2

）

丽珠集团终止其股份在香港联合所及其他海外证券交

易所上市

（

但丽珠集团的股份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

2014

年

1

月

10

日

，

长期

持续旅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

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严

格依据财政部时间要求和制度要求进行核算与披露。 鉴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

持股比例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广东发展银行珠海分行

0.0004% - -177,348.84 177,348.84 -

北京医药物资联合经营公

司

0.821% - 0.00 0.00 -

斗门三洲工业城股份有限

公司

1.6% - 0.00 0.00 -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5065% - -75,325,760.00 75,325,760.00 -

瑞恒医药科技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5.681% - -6,250,000.00 6,250,000.00 -

上海海欣医药有限公司

4.55% - -500,000.00 500,000.00 -

China Health the Care 0.48% - -4,703.15 4,703.15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4831% - -144,915,000.00 144,915,000.00

深圳市利明泰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14.8148% -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

EPIRUS 12.14% - -93,254,995.09 93,254,995.09 -

合计

- - -520,427,807.08 520,427,807.08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4-037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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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五届监事会十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

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三

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

《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完整的反映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参与第三

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均无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4-038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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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2日以

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事会成员、总经理清楚本次会议议案并无任何异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13年第三度报告》

详见本公司2014年10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公告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公告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规避生产经营中使用的原材料豆油价格风险，减少因原材料价

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预计年

度购入豆油数量不超过15,000吨（含15,000吨），且累计投入套期保值投资额在人民币3,000万以内

（含3,000万元，不包括交割当期头寸而支付的全额保证金在内）。 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临

2014-039）。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附件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开展

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之独立

意见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经

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对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焦作健康元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能有效规避豆油价格波动风险，锁定公司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有效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2、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健全的业务操作流程及《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为公司从事具体的套期保值业务提供具体的操作规程及有效的风险防范；

3、本次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依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同公司此次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可行的，同意公司依

据市场行情择期进行豆油商品期货的套期保值业务。

独立董事：段志敏、冯艳芳、胡庆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4-039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形

式召开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套期保值的目的及必要性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主要业务为7-ACA产品

的生产及销售。 7-ACA系通过豆油等植物发酵，并通过酶法催化生产生成7-ACA，豆油作为焦作健康元

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为有效规避其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

经营影响，充分保障及提高公司持续稳定盈利能力， 焦作健康元拟在充分考虑及结合销售和生产采购计

划基础上，择期从事期货交易所上市标准化豆油期货合约的套期保值业务，实现抵消现货市场交易中存

在价格风险的交易，以此达到稳定豆油采购成本的目的，进而保障焦作健康元及本公司业务的稳步进行

及开展。

二、择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1、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焦作健元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相同的豆

油期货品种；

2、根据目前生产经营分析，预计年度购入数量不超过豆油15,000吨（含15,000吨）；

3、按照目前大连期货交易所及相应的经纪公司规定的保证金比例测算，公司累计投入期货套期保值

投资额在人民币3,000万元以内（含3,000万元，不包括交割当期头寸而支付的全额保证金在内）。 如择

期投入期货套期保值投资额有必要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按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执行；

4、上述套期保值业务拟以焦作健康元自有资金进行或实施；

三、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订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依据公司经营规模锁定原材

料价格和数量情况，使用自有资金适时购入相应的期货合约，在现货采购销售合同生效时，做相应数量的

期货平仓。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熨平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在材

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在期货行情变动较大时，公司可能无法实现在材料锁定价格或其下方买入套保合

约，造成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

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3、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

行，导致交易指令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

4、操作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存在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败，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5、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6、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的

风险。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

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且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相同的商品期货品种。

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公司期货套期保值投入金额在人民币3,

000万元以内，如择期投入金额超过人民3,000万元，则须上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后，方可进行操作。

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3、公司已制定专门的内控制度，对套期保值审批权限、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授权制度、业务流程、风险

管理制度、报告制度及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信息披露等等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该制度，公司设立专门的

风险控制岗位，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

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

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4、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

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5、公司在针对原材料进行期货套期保值操作时，由公司期货领导小组对原材料价格变化做出充分评

估的基础上，实行一次购入套保合约或分批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

6、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及时合理地调整套期保值思路与方案。

五、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公司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焦作健康元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能有效规避豆油价格波动风险，锁定公司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有效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2、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健全的业务操作流程及《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为公司从事具体的套期保值业务提供具体的操作规程及有效的风险防范；

3、本次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依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同公司此次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可行的，同意公司依

据市场行情择期进行豆油商品期货的套期保值业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函；

3、《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包 头 华 资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